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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    共共共共    和和和和    國國國國    商商商商    務務務務    部部部部 
令令令令 

第 52525252 號 

 

《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已經 2011 年 3 月 17 日新聞出版總署第 1 次署務會議和商務部通過，

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  柳斌傑 

                              商  務  部  部  長  陳德銘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為規范出版物發行活動及其監督管理，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出版

物市場體係，發展社會主義出版産業，根據《出版管理條例》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本

規定。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于出版物發行活動及其監督管理。 

  本規定所稱出版物，是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等。 

  本規定所稱發行，包括總發行、批發、零售以及出租、展銷等活動。 

  總發行是指由唯一供貨商向其他出版物經營者銷售出版物。 

  批發是指供貨商向其他出版物經營者銷售出版物。 

  零售是指經營者直接向消費者銷售出版物。 

  出租是指經營者以收取租金的形式向讀者提供出版物。 

  展銷是指主辦者在一定場所、時間內組織出版物經營者集中展覽、銷售、訂購出版物。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國家對出版物發行依法實行許可制度，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出版

物發行活動。本規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新聞出版總署負責全國出版物發行活動的監督管理，負責制定全國出版物發行業

發展規劃。 

  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出版物發行活動的監督管理，制

定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出版物發行業發展規劃。省級以下各級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負

責本行政區域內出版物發行活動的監督管理。 

  制定出版物發行業發展規劃須經科學論證，遵循合法公正、符合實際、促進發展的原則。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發行行業的社會團體按照其章程，在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的指導下，實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出版物發行單位設立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設立出版物總發行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從事出版物總發行業務，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確定的企業名稱和經營范圍； 

  （二）以出版物發行為主營業務； 

  （三）有與出版物總發行業務相適應的組織機構和發行人員，至少一名負責人應當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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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以上出版物發行員職業資格或者新聞出版總署認可的與出版物發行專業相關的中級以上專業

技術資格； 

  （四）有與出版物總發行業務相適應的設備和固定的經營場所，經營場所的營業面積不少

于 1000 平方米； 

  （五）注冊資本不少于 2000 萬元； 

  （六）具備健全的管理制度並具有符合行業標準的信息管理係統； 

  （七）最近三年內未受到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行政處罰，無其他嚴重違法記錄。 

  除出版物總發行企業依法設立的從事總發行業務的分公司外，總發行單位應為公司制法人。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申請設立出版物總發行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申請從事出版物總發行業務，須向所在

地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提交申請材料，經其審核後，報新聞出版總署審批。 

  新聞出版總署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60 個工作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定，並書面

告知申請人。批準的，由新聞出版總署頒發《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申請人持《出版物經營許

可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辦理相關手續；不予批準的，應當書面説明理由。 

  申請材料包括下列書面材料： 

  （一）申請書，載明單位基本情況及申請事項； 

  （二）組織機構和章程； 

  （三）注冊資本信用證明； 

  （四）經營場所的情況和使用權證明； 

  （五）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負責人的身份證明； 

  （六）負責人的發行員職業資格證書或其他專業技術資格證明材料； 

  （七）企業信息管理係統情況的證明材料； 

  （八）其他需要的證明材料。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設立出版物批發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從事出版物批發業務，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確定的企業名稱和經營范圍； 

  （二）有與出版物批發業務相適應的組織機構和發行人員，至少一名負責人應當具有中級

以上出版物發行員職業資格或者新聞出版總署認可的與出版物發行專業相關的中級以上專業技

術資格； 

  （三）有與出版物批發業務相適應的設備和固定的經營場所，其中進入出版物批發市場的

單店營業面積不少于 50 平米，獨立設置經營場所的營業面積不少于 200 平方米； 

  （四）注冊資本不少于 500 萬元； 

  （五）具備健全的管理制度並具有符合行業標準的信息管理係統； 

  （六）最近三年內未受到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行政處罰，無其他嚴重違法記錄。 

  除出版物發行企業依法設立的從事批發業務的分公司外，批發單位應為公司制法人。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申請設立出版物批發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申請從事出版物批發業務，須向所在地地

市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提交申請材料，經審核後報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審批。

 

  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

批準的決定，並書面告知申請人。批準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頒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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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經營許可證》，並報新聞出版總署備案。申請人持《出版物經營許可證》到工商行政管理

部門依法辦理相關手續。不予批準的，應當書面説明理由。 

  申請材料包括下列書面材料： 

  （一）申請書，載明單位基本情況及申請事項； 

  （二）企業章程； 

  （三）注冊資本信用證明； 

  （四）經營場所的情況及使用權證明； 

  （五）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負責人的身份證明； 

  （六）負責人的發行員職業資格證書或其他專業技術資格證明材料； 

  （七）企業信息管理係統情況的證明材料； 

  （八）其他需要的證明材料。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設立出版物零售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個人從事出版物零售業務，應當具備下列條

件： 

  （一）有確定的名稱和經營范圍； 

  （二）至少一名負責人應當具有初級以上出版物發行員職業資格或者新聞出版總署認可的

與出版物發行專業相關的初級以上專業技術資格； 

  （三）有固定的經營場所。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申請設立出版物零售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個人申請從事出版物零售業務，須向

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提交申請材料。 

  縣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

定，並書面告知申請人。批準的，由縣級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行政部門頒發《出版物經營許可證》，

並同時報上一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備案，其中營業面積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應同時報省、自治

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備案。申請人持《出版物經營許可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

辦理相關手續。不予批準的，應當書面説明理由。 

  申請材料包括下列書面材料： 

  （一）申請書，載明單位基本情況及申請事項； 

  （二）經營場所的使用權證明； 

  （三）經營者的身份證明和發行員職業資格證書或其他專業技術資格證明材料。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設立出版物出租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個人從事出版物出租業務，應當于取得營

業執照後 15 日內持營業執照復印件及經營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情況等材料到當地

縣級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備案。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設立出版物連鎖經營企業或者其他連鎖經營企業從事出版物連鎖經營業務，應

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確定的企業名稱和經營范圍； 

  （二）符合連鎖經營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 

  （三）注冊資本不少于 300 萬元，其中從事全國性連鎖經營的不少于 1000 萬元； 

  （四）有 10 個以上的直營連鎖門店； 

  （五）有與出版物連鎖業務相適應的組織機構和發行人員，至少一名負責人應當具有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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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出版物發行員職業資格或者新聞出版總署認可的與出版物發行專業相關的中級以上專業技

術資格； 

  （六）有與出版物連鎖業務相適應的設備和固定的經營場所，其中樣本店的經營面積不少

于 500 平方米； 

  （七）具備健全的管理制度並具有符合行業標準的信息管理係統； 

  （八）最近三年內未受到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行政處罰，無其他嚴重違法記錄。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申請設立出版物連鎖經營企業或者其他連鎖經營企業申請從事出版物連鎖經營

業務，須向總部所在地地市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提交申請材料。經審核後報省、自治區、直轄

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審批；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20 個工作

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定，並書面告知申請人。批準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

出版行政部門頒發《出版物經營許可證》，並報新聞出版總署備案；不予批準的，應當書面説

明理由。申請設立全國性出版物連鎖經營企業或者其他連鎖經營企業申請從事全國性出版物連

鎖經營業務，須向總部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提交申請材料，經審核後

報新聞出版總署審批。新聞出版總署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60 個工作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予批

準的決定，並書面告知申請人。批準的，由新聞出版總署頒發《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申請人

持《出版物經營許可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辦理相關手續。不予批準的，應當書面説明

理由。申請材料包括下列書面材料： 

  （一）申請書，載明企業基本情況、申請事項等； 

  （二）組織機構和章程； 

  （三）注冊資本信用證明； 

  （四）總部和連鎖門店經營場所名單及使用權證明； 

  （五）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負責人的身份證明； 

  （六）負責人的發行員職業資格證書或其他專業技術資格證明材料； 

  （七）企業信息管理係統使用情況證明材料； 

  （八）其他需要的證明材料。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出版物連鎖經營企業設立直營連鎖門店不需單獨辦理《出版物經營許可證》，

可以憑出版物連鎖經營企業總部的《出版物經營許可證》復印件到門店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新

聞出版行政部門備案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領取非法人的營業執照。 

  出版物連鎖經營企業開設非直營連鎖門店，連鎖門店須按照本規定第十條、第十一條的有

關規定辦理審批手續，已具有《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的除外。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國家允許設立從事圖書、報紙、期刊、電子出版物發行活動的中外合資經營企

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允許設立從事音像制品發行活動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其

中，從事圖書、報紙、期刊連鎖經營業務，連鎖門店超過 30 家的，不允許外資控股；外國投資

者不得以變相參股方式違反上述有關 30 家連鎖門店的限制。 

  設立外商投資出版物總發行、批發、零售、連鎖經營企業應具備的條件及新聞出版行政部

門的審批程序按照本規定第六條至第十五條的有關規定執行；申請人獲得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批

準文件後，還須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向商務主管部門提出申請，辦理外商投資審批手續，並于

獲得批準後 90 天內持批準文件和《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到原批準的新聞出版行政部門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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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申請人持《出版物經營許可證》和《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向所在

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領取營業執照。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依照本規定

取得《出版物經營許可證》，外商投資企業還應按照相關規定辦理外商投資審批手續。 

  已經取得《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的出版物發行單位在批準的經營范圍內通過互聯網等信息

網絡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應自開展網絡出版物發行業務 15 日內到原批準的新聞出版行政部門

備案。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申請設立從事出版物發行的書友會、讀者俱樂部或者其他類似組織，按照本規

定第十條、第十一條的規定辦理。出版物發行企業可以設立不具備法人資格的書友會、讀者俱

樂部或者其他類似組織，無需審批，但應于設立後 15 日內持相關材料到原批準的新聞出版行政

部門備案。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出版物發行單位可在原批準的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所轄行政區域一定地點及時間

內，設立臨時零售點開展其業務范圍內的出版物銷售活動，但須提前到設點所在地縣級新聞出

版行政部門履行備案手續，並須遵守所在地其他有關管理規定。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出版物總發行單位可以從事出版物批發、零售業務；出版物批發單位可以從事

出版物零售業務。 

  出版物發行單位設立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發行分支機構，根據擬設分支機構的業務范圍，分

別按照設立出版物總發行、批發、零售單位的有關規定辦理審批手續。 

  出版單位設立發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發行分支機構，出版單位須持《出版物

經營許可證》復印件及分支機構設立地址、人員情況等相關材料于分支機構設立後 15 日內到分

支機構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備案。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的單位和個人變更《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登記事項，或

者兼並、合並、分立的，應當依照本辦法到原批準的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辦理審批手續，並持批

準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相應的登記手續，外商投資企業還應按照相關規定辦理外商投

資審批手續。 

  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的單位和個人終止經營活動的，應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注銷登

記，並向原批準的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備案。 

第三章 出版物發行活動管理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發行下列出版物： 

  （一）含有《出版管理條例》禁止內容的違禁出版物； 

  （二）各種非法出版物，包括：未經批準擅自出版、印刷或者復制的出版物，偽造、假冒

出版單位或者報刊名稱出版的出版物，非法進口的出版物； 

  （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者專有出版權的出版物； 

  （四）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明令禁止出版、印刷或者復制、發行的出版物。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內部發行的出版物不得公開宣傳、陳列、展示、銷售。 

  內部資料性出版物只能在本係統、本行業或者本單位內部免費分發，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

發行。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 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的單位和個人在發行活動中應當遵循公平、合法、誠實



 6 

守信的原則，依法訂立供銷合同，不得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的單位和個人，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一）從依法設立的出版發行單位進貨；發行進口出版物的，須從依法設立的出版物進口

經營單位進貨； 

  （二）將出版物發行進銷貨清單等有關非財務票據至少保存兩年，以備查驗； 

  （三）不得超出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核準的經營范圍經營； 

  （四）不得張貼和散發有法律、法規禁止內容的或者有欺詐性文字的徵訂單、廣告和宣傳

畫； 

  （五）不得擅自更改出版物版權頁； 

  （六）《出版物經營許可證》應在經營場所明顯處張挂；利用信息網絡從事出版物發行業

務的，應在其網站主頁面或者從事經營活動的網頁醒目位置公開《出版物經營許可證》和營業

執照登載的有關信息或鏈接標識； 

  （七）不得涂改、變造、出租、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轉讓《出版物經營許可證》

和批準文件。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 出版物發行單位應當建立職業培訓制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

國家確定的職業分類以及出版物發行員職業技能標準，組織本單位從業人員參加經過國家勞動

行政部門批準的考核鑒定機構所實施的職業技能鑒定考核。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 出版單位對本版出版物具有總發行權。 

  出版單位不得向無出版物總發行權的單位轉讓或者變相轉讓出版物總發行權，不得委托無

出版物批發權的單位批發出版物或者代理出版物批發業務，不得委托非出版物發行單位發行出

版物。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 建立發行出版物的網絡交易平臺應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

政部門備案，接受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的指導與監督管理。 

  提供出版物發行網絡交易平臺服務的經營者，應當對申請通過網絡交易平臺從事出版物發

行的經營主體身份進行審查，核實經營主體的營業執照、《出版物經營許可證》，並留存證照

復印件備查。不得向無證無照、證照不齊的經營者提供網絡交易平臺服務。 

  提供出版物發行網絡交易平臺服務的經營者，發現在網絡交易平臺內從事各類違法活動

的，應當採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並及時向所在地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報告。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和全國性出版、發行行業協會，可以

申請主辦全國性的出版物展銷活動，並須提前 6 個月報新聞出版總署審批。 

  全國性出版、發行行業協會可以主辦跨省專業性出版物展銷活動；市、縣級新聞出版行政

部門和省級出版、發行協會可以主辦地方性的出版物展銷活動；主辦單位須提前 2 個月報所在

地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備案。 

  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 中學小學教科書發行單位應當具有適應教科書發行業務需要的資金、組織機

構和人員等條件，並取得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教科書發行資質。納入政府採購范圍的中學小學

教科書，其發行單位還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法》的有關規定確定。其他任何單位

或者個人不得從事中學小學教科書的發行業務。 

  中小學教科書發行管理辦法由新聞出版總署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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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本規定第二十二條所列出版物的徵訂、儲存、運輸、

郵寄、投遞、散發、附送等活動。 

  從事出版物儲存、運輸、投遞活動，應當接受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的監督檢查。 

  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一條 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的規定接受年

度核驗，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新聞出版統計管理辦法》及有關規定如實報送

統計資料，不得以任何借口拒報、遲報、虛報、瞞報以及偽造和篡改統計資料。出版物發行單

位不再具備行政許可的法定條件的，由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由

原發證機關撤銷《出版物經營許可證》。 

第四章 罰  則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二條 未經批準，擅自設立出版物發行單位，或者擅自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的，依

照《出版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處罰。 

  未經批準擅自設立發行分支機構、出版物批發市場，擅自主辦全國性出版物展銷活動或者

不符合本條例規定的主辦單位擅自主辦地方性或者跨省專業性出版物展銷活動的，按照前款處

罰。 

  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 發行違禁出版物的，依照《出版管理條例》第六十二條處罰。 

  發行新聞出版總署禁止進口的出版物，或者發行進口出版物未從依法批準的出版物進口經

營單位進貨的，依照《出版管理條例》第六十三條處罰。 

  發行其他非法出版物和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明令禁止出版、印刷或者復制、發行的出版物的，

依照《出版管理條例》第六十五條處罰。 

  發行違禁出版物或者非法出版物的，當事人對其來源作出説明、指認，經查證屬實的，沒

收出版物和非法所得，可以減輕或免除其他行政處罰。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四條 違反本規定發行侵犯他人著作權或者專有出版權的出版物的，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的規定處罰。 

  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 發行未經依法審定的中學小學教科書，或者未經法定方式確定的單位從事中

學小學教科書的發行業務的，依照《出版管理條例》第六十五條處罰。 

  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六條 出版物發行單位未依照規定辦理變更審批手續的，按照《出版管理條例》第

六十七條處罰。 

  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七條 單位違反本規定被吊銷《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的，由原發證單位吊銷其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及直接責任人的出版物發行員職業資格證書；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

責人自許可證被吊銷之日起 10 年內不得擔任發行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 

  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 違反本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

予以警告，並處 3 萬元以下罰款： 

  （一）未能提供近兩年的出版物發行進銷貨清單等有關非財務票據的； 

  （二）超出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核準的經營范圍經營的； 

  （三）張貼和散發有法律、法規禁止內容的或者有欺詐性文字的徵訂單、廣告和宣傳畫的； 

  （四）擅自更改出版物版權頁的； 

  （五）《出版物經營許可證》未在經營場所明顯處張挂或未在網頁醒目位置公開《出版物

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登載的有關信息或鏈接標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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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出售、出借、出租、轉讓或擅自涂改、變造《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的； 

  （七）發行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的，或公開宣傳、陳列、銷售規定應由內部發行的出版物的； 

  （八）向無總發行權的單位轉讓或者變相轉讓出版物總發行權，委托無出版物批發權的單

位批發出版物或代理出版物批發業務，委托非出版物發行單位發行出版物的； 

  （九）提供出版物網絡交易平臺服務的經營者未按本規定履行有關審查及管理責任的； 

  （十）應按本規定進行備案而未備案的； 

  （十一）不按規定接受年度核檢的。 

  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 徵訂、儲存、運輸、郵寄、投遞、散發、附送本規定第二十二條所列出版物

的，按照本規定第三十三條進行處罰。 

  第四十條第四十條第四十條第四十條 違反本規定第三十一條未報送統計數據的，按照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統計

管理辦法》處理。 

第五章 附  則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的投資者在其他省、自治區、

直轄市設立出版物發行企業，按照本規定第十六條辦理，並作如下補充規定： 

  （一）允許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合資形式提供音像制品（含後電影産品）

的發行服務； 

  （二）對于同一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從事圖書、報紙、期刊連鎖經營，允許其控

股，但出資比例不得超過 65%； 

  （三）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應分別符合《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及《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關于“服務提供者”定義及相關規定的要

求，取得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二條 除已依法設立的出版物批發市場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得再設立或者

變相設立出版物批發市場；進入出版物批發市場的經營單位在出版物銷售前，須將出版物樣本

報送批發市場管理機構審驗，報送審驗的出版物樣本必須與所銷售的出版物一致。 

  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三條 本規定所稱全國性連鎖經營，是指跨省、自治區、直轄市連鎖經營。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四條 《出版物經營許可證》正、副本的樣式由新聞出版總署規定，由新聞出版總

署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統一印制。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五條 本規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新聞出版總署和有關部門頒布的《出版物市

場管理規定》、《音像制品批發、零售、出租管理辦法》、《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

企業管理辦法》和《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銷企業管理辦法》及有關補充規定同時廢止，本規定

施行前與本規定不一致的其它規定不再執行。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flfg/2011-03/31/content_1835226.htm 


